
智行理财网
虚拟货币借款协议书模板

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发展

“虚拟货币”应运而生

比特币、以太币等虚拟货币

交易炒作活动盛行

不少人选择合伙经营

可若是赔了钱

这损失该怎么算呢？

案 件 详 情

2018年，原告李某、被告张某于2018年开始口头合作投资理财产品，合伙经
营虚拟货币以太币，约定由张某负责买入、卖出。

2019年，双方经对账，确认李某的投资额为九十余万元，张某的投资额为三十
余万元，期间陆续分配收益且当时尚有部分以太币未出售。

2020年8月11日，张某在未与李某商量的情况下将剩余以太币全部出售，李某
多次要求张某给付理财收益，张某拒绝。

故呈讼至法院。

以太币是一种网络虚拟货币
，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发
布的通知、公告，虚拟货币
不是货币当局发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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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不具有法偿性和强制性等货币属性
，其不具有与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，不能且不应
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
，任何所谓的代币融资交易平台不得从事法定货币与代币、“虚拟货币”相互
之间的兑换业务。

因此，双方合伙经营以太币的
行为在现行背景下不能受到法律的保护
，双方之间的合伙协议关系因违反法律规定属于无效合同。

故本案判决投资剩余款项按照双方投资比例进行分配，同时双方应对合伙
经营以太币的损失分别承担相应的责任，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。

再次强调！！！

虚拟货币不具有

与法定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

所以，虚拟货币也

不可以用于借款、还款

或是支付工资

案 件 一

林某作为出借人，刘某作为借款人，签订了一份《借款协议》，约定：刘某向
林某借款1000万元，
林某购买等值的以太坊数字资产即以太币
，转入刘某指
定的账户，刘某应于收到借
款后一年内将该笔借款以人民币的形式
返还林某。《借款协议》签订后，林某向刘某指定账户转入3165个以太币。刘
某出具《收款收据》，确认收到林某人民币1000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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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因刘某未依约还款，林某向法院提起诉讼，要求刘某偿还借款本金1000万
元及相应利息。

法院经判决认为

林某与刘某进行以太币交易

扰乱金融秩序

损害社会公共利益

故林某与刘某签订的

《借款协议》无效

由此引发的损失

由当事人自行承担

故驳回林某的诉讼请求

案 件 二

2019年6月，沈某与某网络科技公司签订劳动合同。在双方合同实际履行过
程中，公司实际以人民币+虚拟货币泰达币
的方式支付工资。2020年6月16日，沈某向公司提出离职，公司一直未支付
其工资。

沈某将公司诉至法庭后，公司欲以虚拟货币形式支付。

法院经审判认为

泰达币作为虚拟货币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/ 5



智行理财网
虚拟货币借款协议书模板

不应且不能作为货币在市场流通

公司以虚拟货币支付工资的请求

不应得到支持

沈某要求以人民币的形式

支付工资、奖金等符合法律规定

法院予以支持

虚拟货币相关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
，一律严格禁止，坚决依法取缔，参与虚拟货币投资交易活动存在法律风险。
任何法人、非法人组织和自然人投资虚拟货币及相关衍生品，违背公序良俗的
，相关民事法律行为无效，由此引发的损失由其自行承担
；涉嫌破坏金融秩序、危害金融安全的，由相关部门依法查处。

因此，建议广大投资者、消费者应远离虚拟货币，避免落入“虚拟货币陷阱”
，自觉保护资金安全。公民参与金融活动，应当遵循诚信原则，秉持信用，恪
守承诺，不违反法律，不违背公序良俗，维护健康经济秩序，弘扬社会主义核
心价值观。

法条链接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》

第十六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定货币是人民币。

《工资支付暂行规定》

第五条规定
工资应当以法定货币支付，不得以实物及有价证券替代货币支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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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》

规定
 虚拟货币不具有与法定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。比特币、以太币、泰达币等虚拟
货币具有非货币当局发行、使用加密技术及分布式账户或类似技术、以数字化
形式存在等主要特点，不具有法偿性，不应且不能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
。

供稿：津南法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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